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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号）国土资源部： 国务院批准《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

用地审查办法》，由你部组织实施。 附：报国务院批准的建

设用地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

２日 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办法 为认真贯彻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

条例》），规范需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工作，制定

本办法。 一、审查范围 （一）按照建立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

度的要求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建设占

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需报国务院批准： １

．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 ２．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国家计划

单列企业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３．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４．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以及

人口在５０万以上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

划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用地。 （二）《土地管理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征用下列土地的，需报国务院批准： １．

基本农田； ２．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 ３

．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 （三）《实施条例》第二十四

条规定的下列建设项目需要占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国

有未利用地作为建设用地的，需报国务院批准： １．国家重



点建设项目； ２．军事设施； ３．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

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４．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建设项目。 二、

审查原则 （一）切实保护耕地资源，保证国家建设用地。 （

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三）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相平衡。 （四）依法、科学、集约

、规范用地。 （五）严格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三、审

查依据 （一）《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土地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三）建设项

目所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四）建

设用地定额指标和技术规范。 （五）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

书。 四、审查内容 （一）建设用地是否在需报国务院批准的

范围之内。 （二）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是否执行了国家规定的

有关建设程序。 （三）建设用地是否在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

经过预审。 （四）建设用地是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是否列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五）农用地转用、补充耕地

、征用土地和供地方案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

政策。 （六）用地面积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建设用地定额指

标。 （七）补充耕地措施是否已经落实或能够落实。 （八）

土地权属、地类、面积是否清楚、准确。 （九）建设项目选

址压覆重要矿床的，是否经有权机关批准。 （十）建设用地

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是否提供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

告。 （十一）占用林地是否已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

十二）存在违法用地行为的，是否已依法查处。 （十三）其

他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有关政策。 五、审

查程序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

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拟定建设用地请示，并附对市、县人



民政府拟定的农用地转用、补充耕地、征用土地和供地方案

的书面审查意见，报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由省级人民政府

将建设用地请示呈报国务院，同时抄报国土资源部（抄报时

并附资料１０套、图件２套）。 （二）国务院将省级人民政

府的建设用地请示转国土资源部商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省级

人民政府的建设用地请示和报批资料、图件经国土资源部初

审后，根据有关规定，由国土资源部就有关问题征求国务院

有关部门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自收到征求意见函之日起７

个工作日内，应将意见书面反馈国土资源部。逾期未反馈意

见又未说明情况的，按无意见处理。如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

不同意见，由国土资源部负责协调。 （三）在综合国务院各

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国土资源部采用部会审会议集体会

审的办法，依据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建设

用地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批准或不予批准的意见。对建议

批准的，形成审查报告，呈报国务院审批；对不予批准的，

由国土资源部行文将建设用地请示退回报文的省级人民政府

，并报国务院备案。 （四）建设用地经国务院批准后，由国

土资源部负责办理建设用地批复文件，批复有关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并抄送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批复文件中

注明“经国务院批准”字样。其中，按有关规定应缴纳新增

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在缴纳后，方可办理建设用地

批复文件。 六、其他事项 （一）国土资源部对省级人民政府

上报的建设用地请示和报批资料、图件进行初审，认为资料

不齐全或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应通知其限期补报，逾期并不

能说明原因的，可以将建设用地请示退回报文的省级人民政

府。 （二）凡存在未批先用等违法用地行为的建设用地，必



须依法查处，在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行政或法律责任后，方可

依法补办建设用地手续。 （三）经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

凡不违反保密规定的，由国土资源部通过报刊向社会公告，

接受社会监督。公告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国土资源

部需在每季度末将本季度建设用地审查情况综合汇总报告国

务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